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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DC02-2023-1001

绍市政服发〔2023〕8 号

关于明确房建市政工程总承包招标文件示范
文本应用标准及修订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

招投标应用标准的通知

市级相关部门（单位），各区、县（市）建设局、招标投标综

合管理部门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招标投

标活动，根据《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关于印发<浙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总承包

招标文件示范文本（2022 版）>的通知》（浙建〔2022〕18

号）、《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修改<浙江省建筑施工

企业信用评价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浙建〔2022〕16 号）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明确我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总承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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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标文件示范文本应用标准，完善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招投

标应用标准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地、各部门（单位）要严格贯彻落实《浙江省人民

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依法治理的意

见》（浙政发〔2021〕5 号）文件精神，按照省建设厅、省发

展改革委的要求，做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总承包招

标文件示范文本（以下简称“房建市政工程总承包省范本”）

的应用工作。

二、房建市政工程总承包省范本的应用过程中，同时应遵

照以下标准：

（一）技术标和资信标中技术复杂项目标准按照《关于做

好<浙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招标文件示范文本>应

用实施工作的通知》(绍市政服发〔2022〕9 号)明确的《“技

术标打分制的综合评估法”的项目标准》执行。

（二）招标人在投标人资格条件中设置类似业绩要求的，

应符合房建市政工程总承包省范本的相关要求；业绩时限按 5

年设置，特殊项目可增加时限。

（三）技术评审因素表中，各主项的分值权重由招标人根

据项目需要设置，但不得超过房建市政工程总承包省范本规定

的上限；同时技术评审的单项评分最大分值（B）不得超过 4

分，单项评分最小分值（A）与单项评分最大分值（B）的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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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，按房建市政工程总承包省范本规定的要求设置。

（四）资信标的评审因素由招标人按《资信评审因素

表》，并结合项目需要设置。

（五）商务标评审时，用于计算投标报价得分的 C 值分

别为 1.0、1.5 和 2.0。

评标基准价计算：

方法 1：Ｄ=0.4×Ａ+0.6×Ｂ×Ｋ

方法 2：Ｄ=0.5×Ａ+0.5×Ｂ×Ｋ

方法 3：Ｄ=0.6×Ａ+0.4×Ｂ×Ｋ

Ａ（投标报价算术平均值）：所有有效投标报价的算术平

均值。当有效投标报价数量超过 10 个时，去除报价最高和最

低各 20％个（不为整数的，按四舍五入取整）后进行算术平

均。

Ｂ为最高投标限价。

Ｋ（浮动系数）：在 95%至 85%间，步长为 1%的 11 个浮

动系数。

C、Ｋ值及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在开标现场随机确定。

三、根据房建市政工程总承包省范本的要求，并结合工作

实际，进一步优化我市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招投标应用标准

（详见《绍兴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筑施工企业信

用评价招投标应用标准（修订）》）。



— 4 —

四、本通知自 2023 年 7 月 1 日（按招标公告发布或投标

邀请书发出之日计）起施行。2023 年 7 月 1 日之前实施的房

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总承包项目，结合项目实际情况，

规范编制招标文件，但应符合房建市政工程总承包省范本的相

关要求。

附件：1.资信评审因素表

2.绍兴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筑施工

企业信用评价招投标应用标准（修订）

绍兴市政务服务办公室 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3 年 5 月 31 日

绍兴市政务服务办公室 2023年 5月 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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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资信评审因素表
评审因素 内容 分值

类似工程

业绩

企业业绩。（业绩时限按5年设置，特殊

项目可增加时限,数量不超过2个）
≤2 分

人员业绩。（业绩时限按5年设置，特殊

项目可增加时限，数量不超过2个）
≤2 分

信用评分
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企业（个人）信

用评价。
3 分

项目负责

人及项目

管理班子

人员能力

项目管理班子专业能力配备情况，项目负

责人及各专业负责人执业资格、执业年

限、职称，其他主要人员资格等综合情况

要求。

≤2 分

企业综合

实力

招标人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，合理确定企

业综合实力相关内容和因素，但不得设置

超过项目实际需要的指标。（适用于技术

复杂项目）

≤2 分

其他

1.投标人同时具备满足招标公告资格条件

要求的设计、施工等资质并且独立参与投

标的。（适用于非技术复杂项目）

≤0.5 分

2.其他。 ≤0.5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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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绍兴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筑
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招投标应用标准

（修订）

根据《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修改<浙江省建筑施

工企业信用评价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浙建〔2022〕16

号）、《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印发<浙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总承包招标文

件示范文本（2022 版）>的通知》（浙建〔2022〕18 号），

现对《绍兴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信用评价招投

标应用标准（试行）》进行修订，修订后的具体内容如下：

一、施工技术通过制的综合评估法

信用评价评分为 5 分。信用评价根据投标截止之日绍兴

建筑信用监管平台上施工总承包企业按规定对应的信用等级进

行计取并排序，无信用等级的不计分。信用分按招标控制价分

类计算。

信用等级

信用得分

招标控制价

A B C D E

房建工程 10000 万元及

以上、市政工程 5000

万元及以上

5 4 2.5 1 0

房 建 工 程 1000~10000

万 元 、 市 政 工 程

800~5000 万元

5 4.5 3 1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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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标控制价 1000 万元及以下的房建工程、800 万元及以

下的市政工程不使用信用评价分。

二、施工技术打分制的综合评估法

信用评价根据投标截止之日绍兴市建筑信用监管平台上施

工总承包企业按规定对应的信用等级进行计取并排序，无信用

等级的不计分。信用分按信用等级计算。

信用等级 A B C D E

信用得分 5 4 2.75 1 0

三、工程总承包综合评估法

信用分按施工总承包企业的信用评价根据投标截止之日绍

兴建筑信用监管平台上施工总承包企业按规定对应的信用等级

进行计取并排序，无信用等级的不计分。

信用等级 A B C D E

信用得分 3 2.5 1.75 0.75 0

四、关于联合体投标信用得分的确定

施工总承包项目，以联合体牵头人的信用等级计取信用得

分。工程总承包项目，当设计企业作为联合体牵头人，且有二

个或二个以上施工企业组成联合体时，施工总承包企业信用得

分以各自信用等级对应的信用得分的算术平均分计取，得分保

留小数点后二位；当施工总承包企业作为联合体牵头人时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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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牵头人的信用等级计取施工总承包企业信用得分。

五、评价周期内新注册的施工企业需要先在浙江省建筑市

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完成赋分，并在绍兴智慧建设平台完善企

业相关信息，该周期企业信用等级根据省浙江建筑市场监管公

共服务平台采集的赋分分数，按照我市信用管理办法的等级标

准确定。

六、本标准不适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专业工程

项目招投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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